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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征求对《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关于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人民法院审理涉港澳

商事纠纷司法规则衔接的指引（四）

（征求意见稿）》意见的请示

最高人民法院民四庭：

为服务保障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推动粤港澳司法规则衔接，指导我省法院依法正确审理涉港澳公司相关纠纷案件，我庭起草了《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人民法院审理涉港澳商事纠纷司法规则衔接的指引（四）（征求意见稿）》。经向相关部门、辖区法院征求意见并召开专家论证会，现拟提交我院审判委员会讨论。

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关于完善审判业务文件制定工作的通知》（法办〔2022〕315号）第四条规定，特向钧庭征求意见，恳请钧庭予以指导。

专此请示。

附件：《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人     民法院审理涉港澳商事纠纷司法规则衔接的指引（四）（征求意见稿）》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四庭    
2026年2月3日    

（联系人：贺伟，联系电话：020-85110607）

附件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关于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人民法院审理

涉港澳商事纠纷司法规则衔接的指引（四）

（征求意见稿）
为贯彻落实《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推动粤港澳商事司法规则衔接，正确审理涉港澳公司相关纠纷案件，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依据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规定，结合粤港澳大湾区司法实践，制定本指引。

一、诉讼程序

1．【对港澳公司提起特定类型诉讼的管辖】原告对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公司注册部门登记设立的公司、澳门特别行政区公司注册部门登记设立的公司（以下统称港澳公司）提起的关于公司设立、确认股东资格、分配利润、公司决议效力等与公司有关的诉讼，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内地法院）可以受理，但被告提出管辖异议，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二条规定的，内地法院可以裁定驳回起诉，告知原告向更为方便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以下简称香港法院）、澳门特别行政区法院提起诉讼。
【起草说明】本条是对内地法院是否受理对港澳公司提起的关于公司设立、解散、清算及决议效力等特定类型诉讼作出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因公司设立、确认股东资格、分配利润、解散等纠纷提起的诉讼，由公司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该条所称的“公司”是指在内地设立的公司。对港澳公司提起的关于公司设立、确认股东资格、分配利润、解散等特定类型诉讼，不能适用上述规定确定管辖。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对在我国领域内没有住所的被告提起的除身份关系以外的诉讼，如果可供扣押财产所在地或代表机构住所地位于我国领域内的，可以由可供扣押财产所在地或代表机构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就域外公司设立、解散、清算或其决议效力而提起的诉讼中，原告通常是公司的发起人、股东、董事、监事，其对公司提起诉讼的基础是具有这些特定的身份，其诉讼请求亦指向其依据这身份取得的权益，故此类诉讼不宜适用该规定确定案件的管辖。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六条第二款规定，除该条第一款规定外，涉外民事纠纷与我国存在其他适当联系的，可以由人民法院管辖。该条规定所称的“可以”，赋予了人民法院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对是否依据“适当联系”行使管辖权的裁量权。故对港澳公司提起的公司设立、确认股东资格、分配利润、解散等特定类型诉讼，可以参照该款规定确定案件管辖。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九条规定，因在我国设立的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设立、解散、清算以及其决议效力的诉讼，由我国法院专属管辖。该条仅适用于在内地设立的公司，故不能依据该条反推出对在港澳设立的公司提起的此类纠纷应由港澳法院专属管辖的结论。在港澳法律中，也并不存在针对此类纠纷的专属管辖或排他性管辖规定。因此，对港澳公司提起的公司设立、确认股东资格、分配利润、解散等特定类型诉讼，如果其与内地具有适当联系，如公司股东为内地主体、公司在内地设有全资子公司、公司主要财产或诉争财产在内地等情形，则内地法院可以依法行使管辖权；如果其与内地缺乏联系，且办理过户登记手续等诉讼请求有赖于港澳公司及港澳公司登记机关的协助方可获得执行的，则由港澳法院管辖更为便利，内地法院不宜行使管辖权，内地法院可以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二条有关“不方便法院原则”的规定，裁定驳回起诉并引导当事人向更有利于纠纷化解和判决执行的港澳法院寻求救济。

此外，本条所指的港澳公司，是指在港澳公司注册部门设立的公司。虽然在字号中使用“公司”的名称、但仅在香港税务部门登记而未依照香港《公司条例》的规定在香港公司注册部门登记的公司，并不属于本指引所称的港澳公司。

另考虑到司法实践中以港澳公司为被告提起的关于公司解散、清算的案件极少，此类案件诉讼管辖问题争议不大，本条正文中未再明确列举“解散、清算”的案件类型。
【典型案例】粤港澳大湾区跨境纠纷典型案例：蓝某诉马高公司与公司有关的纠纷案。

【法答网答疑】D2025052900053：目标公司为境外公司的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案件的管辖法院？

A2024032700221：在中国能否提起对境外公司的董事会决议效力诉讼？
2．【已注销港澳公司的民事诉讼主体资格】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公司注册部门登记设立的公司（以下简称香港公司）因被除名、被撤销注册、结束事务、由香港法院作出命令等原因解散的，内地法院不应再将其列为当事人。香港公司因被除名、被撤销注册而解散的，内地法院可以告知利害关系人依照香港特别行政区《公司条例》第760条、第765条等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以下简称香港法律）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公司注册部门申请恢复注册。被恢复注册的香港公司，内地法院可以将其列为当事人。

在澳门特别行政区公司注册部门登记设立的公司（以下简称澳门公司）已登记清算完结的，内地法院不应再将其列为当事人。澳门公司在内地法院诉讼期间解散的，内地法院可以依照澳门特别行政区《商法典》第三百二十五条等澳门特别行政区法律（以下简称澳门法律）裁定由其解散时的股东替代其参加诉讼。
【起草说明】本条是对已注销的港澳公司是否具有民事诉讼主体资格即其能否作为当事人作出的规定。

依照香港《公司条例》第746条、第747条、第748条、第751条规定和香港《公司（清盘及杂项条文）条例》第226A条、第227条、第239条规定，公司可因其被除名、被撤销注册、结束事务或法院作出命令等原因而解散。香港《公司条例》第752条规定，公司解散后原由其持有的财产及权利即属无主的并归香港政府。已解散的香港公司已丧失持有和处分财产的权利，不能再以公司的名义从事活动，不再具有民事诉讼主体资格，内地法院不应再将其列为当事人。

依照香港《公司条例》第760条、第765条规定，因被除名、被撤销注册而解散的香港公司的董事、成员、债权人或经香港法院认定的利害关系人，可以申请恢复公司注册。依照香港《公司条例》第764条、第768条规定，被恢复列入公司登记册的公司视为其一直持续存在而不曾被解散。被恢复注册的香港公司具有民事诉讼主体资格，内地法院可以将其列为当事人。本条明确了内地法院可以结合案件具体情况引导利害关系人申请恢复香港公司注册。

依照澳门《商法典》第三百一十五条规定，公司可因股东决议、存续期届满、中止业务、所营事业消灭、破产、法院判决等原因解散。澳门《商法典》第三百一十六条、第三百一十八条、第三百二十四条规定，解散具有引致公司开始清算的效果，清算中的公司仍具有法律人格，公司在登记清算完结之日即告消灭。澳门《商法典》第三百二十五条规定，公司作为当事人的诉讼在其消灭后继续进行，其在解散之日的股东视为替代该公司参与诉讼。已解散但尚在清算中的澳门公司，仍然具有民事诉讼主体资格，内地法院可以将其称为当事人。而清算完结的澳门公司，则不再具有民事诉讼主体资格，内地法院不应再将其列为当事人。

对于澳门公司在内地法院诉讼期间解散的特殊情形，本条明确了内地法院应当裁定由其解散时的股东替代其参加诉讼。

【典型案例】粤港澳大湾区跨境纠纷典型案例：鑫宇公司诉ICE公司等承揽合同纠纷案。
【法答网答疑】F2023113000006：作为被告的香港公司在诉讼过程中注销，是否可以终结诉讼？

C2023102600918：香港公司已告解散，诉讼主体资格如何认定？
3．【进入清盘程序公司的代表人】香港公司进入清盘程序的，内地法院应当通知自动清盘的清盘人或者经认许的清盘人作为其代表人参加诉讼。香港法院为香港公司委任临时清盘人的，内地法院应当依据香港法院委任临时清盘人的命令，认定该临时清盘人是否作为香港公司的代表人参加诉讼。

澳门公司进入破产程序的，内地法院应当通知其破产管理人作为代表人参加诉讼。

【起草说明】本条是关于如何确定已经进入清盘程序、被宣告破产（前）港澳公司代表人参加诉讼的规定。

依照香港《公司（清盘及杂项条文）条例》第194条、第197条、第199条等规定，香港公司进入清盘程序的，清盘人有权保管或控制公司的一切财产，清盘人接管董事会原有全部权利及职能。香港公司清盘分为自动清盘（包含股东自动清盘和债权人自动清盘）和法院清盘。自动清盘中，清盘人由股东会确定或股东会与债权人会议共同确定，有权代表公司参加诉讼；法院清盘中，清盘人由法院委任，能否代表公司参加诉讼需经债权人会议和分担人会议决定设立的审查委员会认许或在未设立审查委员会的情形下由法院认许。本条明确了内地法院应当通知自动清盘程序中的清盘人或法院清盘程序中受到相应认许的清盘人代表公司参加诉讼。

依照香港普通法确立的法律规则（Re Five Lakes Investment Co Ltd [1985] HKLR 273）和香港《公司（清盘及杂项条文）条例》第193条规定，香港法院有权在颁布清盘命令之前，基于清盘表面证据成立、香港公司资产面临风险等特定情况，为香港公司委任临时清盘人。临时清盘人并不当然地享有清盘人所有的法定权利，其所获权利受到香港法院命令的限定。一般而言，法院均会在临时清盘人的委任命令中规定代表公司进行诉讼要另行取得法院认许。本条明确了内地法院应当依据香港法院命令，审查认定该临时清盘人是否作为香港公司的代表人参加诉讼。

依照澳门《民事诉讼法典》第一千零九十五条规定，破产管理人须在所有与破产有关且属财产性质之行为中代理破产人。本条明确了内地法院应当通知澳门公司的破产管理人作为其代表人参加诉讼。
【法答网答疑】F2025090900003：香港公司（清盘中）在内地法院诉讼的代表人资格？
4．【香港离岸公司主体资格资料的认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公司注册部门出具的离岸公司登记资料，内地法院可以作为认定该离岸公司主体资格的资料，但有证据证明该资料所载内容与该离岸公司设立地公司注册部门登记信息不一致的情形除外。
【起草说明】本条是对如何认定香港登记的离岸公司的主体资格资料作出的规定。

依照香港《公司条例》第776条规定，在香港设立营业地点的部分离岸公司须向香港公司注册处办理营业登记。本条明确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公司注册部门出具的离岸公司登记资料，内地法院可以作为认定该离岸公司主体资格的资料。

考虑到离岸公司主体资格信息发生变化后可能并未及时在香港办理登记的特殊情形，本条还明确了有证据证明该资料所载内容与该离岸公司设立地公司注册部门登记信息不一致的情形除外。

5．【通过香港公司的秘书进行送达】内地法院可以通过香港公司的秘书向香港公司送达诉讼文书。

【起草说明】本条是对通过香港公司的秘书进行送达作出的规定。

依照香港《公司条例》第474条规定，香港公司必须有一名公司秘书，由通常居于香港的自然人或注册办事处、营业地点设于香港的法人担任。本条明确了内地法院可以通过公司秘书向香港公司送达诉讼文书。
二、法律适用

6．【港澳公司股东提起股东代表诉讼条件的法律适用】港澳公司的股东提起股东代表诉讼，内地法院应当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十四条规定，适用公司登记地或者主营业地法律审查认定该股东是否有权提起股东代表诉讼。

【起草说明】本条是对如何确定港澳公司股东代表诉讼的准据法作出的规定。

股东代表诉讼是公司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当公司怠于行使诉权或无法行使诉权之时，由符合法定条件的股东为维护公司利益而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的法律制度。就本质而言，股东代表诉讼的诉权属于公司的诉权。仅在公司因控制权滥用或治理失灵的特殊情况下，符合条件的股东才可代为行使该诉权。股东提起代表诉讼的权利又与其享有的社员权密切相关，是股东享有的参与公司治理、监督公司的权利的重要体现。

《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十四条规定，法人股东的权利义务适用登记地或者主营业地法律。本条明确了审查港澳公司股东是否有权提起股东代表诉讼的法律适用规范，也意味着港澳公司股东在内地法院提起股东代表诉讼的，无须事先取得港澳法院的许可。

7．【港澳公司法人人格否认的法律适用】当事人主张港澳公司的股东对该公司所负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内地法院应当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十四条规定，适用该公司登记地或者主营业地法律进行审查认定。

当事人主张港澳公司与内地公司构成关联公司，要求关联公司对债务人所负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内地法院应当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十四条规定，适用债务人登记地或者主营业地法律进行审查认定。

【起草说明】本条是对如何确定港澳公司法人人格否认的准据法作出的规定。

法人人格否认是在特定案件中、针对特定股东，暂时性地打破公司与股东之间的法律隔离，向股东追究超出其出资义务的额外责任的法律制度。否认法人人格的直接后果是股东就其控制公司营业行为承担责任，通过“穿透”公司形式以保护债权人利益和交易安全。

《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十四条规定，法人股东的权利义务适用登记地法律；法人的主营业地与登记地不一致的，可以适用主营业地法律。本条分别针对否定法人人格的两类情形作出规定，明确了两类情形均应适用拟否认法人人格公司登记地或主营业地法律进行审查认定。
8．【损害港澳公司或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的法律适用】当事人主张港澳公司的股东滥用股东权利或者港澳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其对公司负有的法定义务而损害公司或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内地法院应当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十四条规定，适用港澳公司登记地法律或者主营业地法律审查认定。
【起草说明】本条是对如何确定损害港澳公司或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的准据法作出的规定。

公司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与公司关联的特定民事主体侵害公司利益或公司债权人利益而产生的案件，属于公司法领域的特殊侵权责任纠纷。这类案件中，行为人违反的义务源于公司法上的忠实义务、勤勉义务和正当行使权利的义务，与公司治理机制密切相关，同一般的侵权行为存在差别。

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十四条规定，本条明确了损害港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应当适用该港澳公司属人法，即登记地或者主营业地法律进行审查认定。

此外，当事人主张港澳公司股东滥用权利或者港澳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义务，该权利或义务与其在港澳公司的身份无关的，不应确定为损害港澳公司或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而应作一般的侵权责任纠纷处理，并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四条关于侵权的法律适用规范确定准据法。
【法答网答疑】D2024071100024：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的涉外案件，涉及股权变更等事实的，应当适用侵权行为地法还是公司登记地法？

F2024103100012：股东损害香港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的法律适用？

C2025102100415：注册地在香港的一人有限公司注销后，在国内的纠纷案件是否可由公司股东承担责任？
9．【港澳公司对外担保的法律适用】港澳公司为他人的债务提供担保，当事人以该担保未经公司内部决议、不符合决议程序要求等为由主张担保无效的，内地法院应当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十四条规定，适用港澳公司登记地或者主营业地法律审查认定。

【起草说明】本条是对如何确定行为人是否有权代表港澳公司作出对外担保的法人意志的准据法作出的规定。

境外公司作为担保人对他人的债务提供担保而发生纠纷的，通常涉及该境外公司就担保事宜作出的内部决议效力的认定问题。内地法律区分为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主体提供担保做出不同规定，实践中当事人常据此主张审查境外公司提供担保的内部决议效力。

公司决议属于公司内部治理的范畴。2021年12月31日发布的《全国法院涉外商事海事审判工作座谈会会议纪要》第27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登记设立的公司作出的内部决议的效力，人民法院应当适用登记地国的法律并结合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予以审查认定。”据此，就境外公司担保决议的效力问题，人民法院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十四条的规定，适用公司登记地国的法律，在公司主营业地与登记地不一致的，也可以适用主营业地法律，并结合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予以审查认定。除此之外，就担保合同关系其他相关争议，则应适用担保合同的准据法。
【法答网答疑】D2024062100231：境外公司为国内企业提供担保的，审理时是否应审查该境外公司关于担保事项的内部决议？

F2024120500001：境外公司为境内公司担保的，是否需要债权人审查境外公司就提供担保事项公司决议的情况？
三、港澳法律的适用

10．【港澳公司股东的责任形式】当事人对港澳公司股东的责任形式产生争议的，内地法院应当依据港澳公司注册、登记资料中记载的公司性质和股东责任范围，适用香港特别行政区《公司条例》第7条、第8条、第9条、第10条等香港法律或澳门特别行政区《商法典》第一百七十四条、第三百三十一条、第三百四十九条、第三百五十六条、第三百六十二条等澳门法律进行审查认定。

港澳公司中无限公司的股东和两合公司中承担无限责任的股东仅以该公司系法人为由主张其无须对公司所负债务承担责任的，内地法院不予支持。

【起草说明】本条是对如何确定港澳公司股东的责任形式作出的规定。

依照香港《公司条例》第7条、第8条、第9条、第10条规定，香港公司可以分为有限公司和无限公司，有限公司又可分为股份有限公司和担保有限公司；其中，股份有限公司股东的责任以其所持股份的未缴款额为限，担保有限公司股东的责任以其在公司章程细则中承诺支付的资产款额为限，无限公司股东的责任并无上限。

依照澳门《商法典》第一百七十四条、第三百三十一条、第三百四十九条、第三百五十六条、第三百六十二条规定，澳门公司可以分为无限公司、两合公司、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其中，无限公司的股东和两合公司中的无限责任股东对公司债务负补充责任，两合公司中有限责任股东的责任以其缴付的出资额为限，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对全体股东缴付股款负连带责任。本条明确了内地法院应当依据港澳公司注册、登记资料中记载的公司性质认定其股东的责任。

另考虑到内地仅有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两类公司、与港澳存在差别，本条特别对港澳公司中无限公司的股东和两合公司中承担无限责任的股东的责任形式作出提示性规定。

11．【对港澳公司的有权代表】存在以下情形之一的，内地法院可以依照香港特别行政区《公司条例》第127条、第129条等香港法律，认定该行为属于有权代表香港公司实施的行为，但该香港公司已进入清盘程序的除外：

（一）只有1名董事的香港公司，该董事代表香港公司实施的行为；

（二）有2名以上董事的香港公司，2名以上董事或董事及秘书代表香港公司实施的行为；

（三）已获董事会授权而代表香港公司实施的行为。

存在以下情形之一，内地法院可以依照澳门特别行政区《商法典》第二百三十五条、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三百四十六条等法律规定，认定该行为属于行为人有权代表澳门公司实施的行为，但该澳门公司已进入破产程序的除外：

（一）董事以澳门公司名义实施的行为；

（二）经理在澳门公司经营业务范围内以澳门公司名义实施的行为；

（三）已获董事会授权而代表澳门公司实施的行为。

【起草说明】本条是对哪些行为属于有权代表港澳公司实施的行为作出的规定。

依照香港《公司条例》第127条、第129条等香港法律规定，处于正常经营状态中的公司，只有1名董事的公司，该董事有权代表公司签署文件，有2名以上董事的公司，2名以上的董事或董事及秘书有权代表公司签署文件，公司还可以委托他人代其签署文件。

依照澳门《商法典》第二百三十五条规定，处于正常经营状态中的公司，其行政管理机关有权代表公司，公司股东会、董事会可以委托其经理代表公司执行具体业务，也可以委托他人代表公司执行具体业务。

【法答网答疑】F2025012100008：香港公司董事在还款协议签字能否代表公司意思表示？

F2024052100001：香港法人的董事在人民法院办案人员面前签署的授权委托书，未办理公证的情况下，该授权是否有效？

12．【对港澳公司的表见代表】行为人无权代表港澳公司实施该行为，相对人主张该行为对港澳公司发生法律效力的，其能够提供证据证明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权代表港澳公司实施该行为的，内地法院可以依照香港特别行政区《公司条例》第117条及香港法院相关判例或澳门特别行政区《商法典》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三百四十六条、第三百八十六条、第四百六十八条等香港法律或澳门法律予以支持，但有证据证明相对人知道或应当知道行为人无权代表港澳公司实施该行为等情形的除外。

【起草说明】本条是对行为人无权代表代表港澳公司实施行为时是否能够构成表见代表作出的规定。

依照香港《公司条例》第117条规定，为惠及真诚地与公司交易的人，经授权的董事或公司其他人员在行使权力时不受公司章程、公司决议、公司成员之间的协议约束，任何人不得因公司章程细则、公司申报表或公司决议中披露的内容而被视为其已知悉该事项，行为人超越职权范围而代表香港公司作出的行为，善意第三人有权主张其对公司发生法律效力，公司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根据香港普通法中的“内部管理规则”，公司外部的第三人在与公司进行交易之时，有权相信该交易是在完全遵守公司内部程序规定的情形下进行。诚信地与公司进行交易和签署合约的外部人员，可以假设公司章程和权利是被正确地和恰当地执行的，其并无义务在交易时查询公司的内部管理规则是否已实际被恰当地遵守［Royal British Bank v． Turquand (1856) 119 ER 886］。

依照澳门《商法典》第二百三十六条规定，即使公司章程或股东决议对行为人的代表权作出限制且该章程或决议已经公布，行为人以公司名义在法律赋予的权力范围内作出的行为，公司仍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但第三人知道或应当知道行为人的行为不符合公司章程或股东决议的情形除外。此外，澳门《商法典》第三百四十六条、第三百八十六条、第四百六十八条也对公司行政管理机关运用规则作出细化规定。

【典型案例】人民法院案例库入库案例2024-10-2-483-003：某销售公司诉某电子公司、第三人某电路公司、某光电公司合同纠纷案。

13．【董事冲突行为的认定】港澳公司两名或两名以上董事以公司名义实施的行为发生冲突的，内地法院应当根据案件具体情况，依照香港法律或澳门法律，结合公司章程、公司成员大会、董事会议、公司行政管理机关会议的决议，认定各董事是否有权代表公司作出该行为。

【起草说明】本条是对港澳公司两名或两名以上董事代表公司作出的行为不一致时如何认定某一行为是否可以代表港澳公司作出的规定。

依照香港《公司条例》第127条、第129条和澳门《商法典》第二百三十五条等规定，一名董事的行为也可以代表该公司。对于具有多名董事的港澳公司而言，两名或两名以上董事以公司名义实施的行为可能出现矛盾。澳门《商法典》第三百四十六条规定，行政管理机关成员得反对另一成员拟进行之行为，而有关反对是否成立，则交由行政管理机关成员以多数决定。在此情况下，应当结合公司章程、成员大会、董事会议、公司行政管理机关会议的决议判断公司的真实法人意志，认定董事作出的行为是否可以代表公司。
【典型案例】粤港澳大湾区跨境纠纷典型案例：华森投资有限公司诉广东银燕房产发展公司股东知情权纠纷案。

14．【港澳公司股东提起股东代表诉讼的条件】香港公司股东提起股东代表诉讼的，内地法院应当依照香港特别行政区《公司条例》第732条、第733条等香港法律，结合该公司是否被多数股东控制而无法提起诉讼，公司是否因其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欺诈、疏忽或其他违法行为受到损害，提起股东代表诉讼是否符合公司利益，是否存在需要通过股东代表诉讼解决的争议，股东是否已经发出书面通知要求该公司提起诉讼等因素，认定该股东是否有权提起股东代表诉讼。

澳门公司董事违反法定或章程所定义务应对公司的损害承担责任，公司无限责任股东或占该公司资本额10%以上的股东以公司未对该董事提起诉讼为由，提起股东代表诉讼的，内地法院应当依照澳门特别行政区《商法典》第二百四十八条等澳门法律，认定该股东是否有权提起股东代表诉讼。
【起草说明】本条是对港澳公司股东提起股东代表诉讼的条件作出的规定。

香港法项下的股东代表诉讼即衍生诉讼，最初是一项普通法规则。当香港公司被多数股东控制而无法提起诉讼时，香港法院即可允许适格股东代表香港公司提起诉讼［Waddington Ltd v Chan Chun Woo Thomas (2008) 11 HKCFAR 370］。2014年修订的香港《公司条例》第732条、第733条以成文法的形式对股东提起衍生诉讼的条件作出规定，明确了以香港公司因其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欺诈、疏忽或其他违法行为受到损害的情况下，如提起股东代表诉讼符合该香港公司的利益、存在需要通过股东代表诉讼解决的争议、股东已经发出书面通知要求该香港公司提起诉讼，则香港法院可以批准股东提起股东代表诉讼。

澳门《商法典》第二百四十八条规定，如公司尚未提起追究行政管理机关成员责任之诉讼，则无限责任股东或占公司资本额不少于10%的股东，得为公司利益提起有关之诉讼。

15．【适用港澳法律否认公司法人人格】内地法院适用香港法律拟否认公司法人人格的，应当结合股东设立该公司的目的是否系逃避其既有责任，股东是否将该公司用于欺诈、犯罪等非法行为，是否存在否认该公司法人人格之外的其他有效救济途径等因素进行审查认定。

内地法院适用澳门法律拟否认公司法人人格的，应当结合股东是否滥用其权利等因素进行审查认定。
【起草说明】本条是对如何适用港澳法律否认公司法人人格作出的规定。

香港法律中，股东利用公司进行欺诈或恶意逃避法律责任之时，法院即可“揭开公司面纱”而要求股东对公司所负债务承担责任。“揭开公司面纱”主要适用于有充分证据表明存在欺诈、隐瞒关系或逃避法律责任和义务的情形，以及公司已经成为其股东的代理人或者信托人的情形。香港法院进行判断时，通常考虑以下因素：一是否存在其他有效救济途径（Prest v Petrodel Resources Ltd [2013] 2 AC 415）；二是设立公司的目的是不是为逃避股东的既有责任（Lee Sow Keng v Kelly Mckenzie Ltd [2004] 3 HKLRD 517）；三是公司是否被用于欺诈、犯罪或其他非法行为（HKSAR v Leung Yat Ming [1999] 2 HKLRD 402）。

在香港法律中，有限公司股东数量对认定该公司股东财产和公司财产是否存在混同以及因财产混同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并没有直接影响。香港法律并未就一人有限公司“揭开公司面纱”的适用标准作出特别规定。

澳门法律未对公司法人人格否认的问题作出规定。司法实践中，澳门法院通常结合股东是否滥用其权利等因素进行审查认定。

16．【港澳一人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当事人仅以港澳公司仅有一名股东且该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财产为由，主张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规定，由股东对该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内地法院不予支持。

【起草说明】本条是对港澳一人公司法人人格否认作出的规定。

与港澳法律不同，内地公司法对一人公司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的问题作出了特殊规定。实务中，当事人常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规定为据，主张参照该规定审查港澳一人公司的股东责任。法答网上对此提问较多，本条对此作出提示性规定。

【法答网答疑】D2024062200024：香港公司为一人公司，股东为内地公司，是否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

D2025012400048：要求香港公司一人股东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承担连带责任如何处理？

C2024050900072：被告为香港登记注册公司，其唯一股东是否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就公司未付清货款承担连带责任？

D2024060600204：在香港注册成立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责任是否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
17．【港澳公司股权的优先购买权】港澳公司的股东主张对公司股权享有优先购买权的，内地法院应当依据该公司章程等进行审查认定。

【起草说明】本条是对港澳公司股东主张股权优先购买权作出的规定。

香港法律和澳门法律均未规定公司股东享有优先购买权，优先购买权不是香港法律或澳门法律规定的一项法定权利。香港法律和澳门法院并不禁止股东在公司章程中约定优先购买权，港澳公司股东可以通过公司章程创设这一权利。本条明确了内地法院应当依该港澳公司章程等对此进行审查认定。

18．【港澳公司董事的自我交易行为】香港公司以该公司董事与公司进行的交易未如实就有关交易或安排中具有的利害关系以及利害关系的性质、范围向董事会申报为由主张撤销该交易的，内地法院可以依照香港法律予以支持，但第三方的权利依法应予保护的情形除外。当事人仅以该交易系公平交易为由主张不应撤销的，内地法院不予支持。

当事人主张澳门公司董事进行自我交易行为损害公司利益的，内地法院可以依照澳门特别行政区《商法典》第二百三十五条第二款等澳门法律予以处理。当事人主张在澳门特别行政区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与其董事直接或通过他人订立的合同无效的，内地法院可以依照澳门特别行政区《商法典》第四百六十条等澳门法律规定予以支持，但董事会经征得监事会或独立监事同意后作出决议同意订立的合同除外。

【起草说明】本条是对港澳公司董事的自我交易行为作出的规定。

香港法律中，“避免利益冲突”原则是董事受信义务的核心要素（Bristol and West Building Society v Mothew [1998] Ch 1, 18A-C）。根据香港法院的司法实践，任何未向董事会申报的自我交易行为无论其是否公平均可能被撤销，但保护第三方权利等对撤销权作出的常规限制规则仍适用（Man Luen Corp v Sun King Electronic Ltd [1981] HKC 407）。

澳门《商法典》第二百三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公司之行政管理机关成员，应常以公司利益及善良管理人之注意为行为。第四百六十条规定，公司与董事之间直接或透过他人而订立之合同均无效，但董事会经得到监事会或独任监事之赞同意见后，以决议明示赋予特别许可之情况，不在此限。

19．【港澳公司对外担保的效力】适用香港法律审查香港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的效力时，香港公司以其为董事债务、董事控制的其他公司的债务或与董事有关联的其他公司的债务提供担保，但未经其股东批准为由主张该担保无效的，内地法院可以依照香港特别行政区《公司条例》第500条、第501条、第502条、第503条及香港法院相关判例等香港法律予以支持，但存在财产无法返还、该香港公司因此受到的损失已经获得弥补、第三方的权利依法应予保护等情形的除外。

适用澳门法律审查澳门公司对外担保效力时，当事人主张澳门公司提供担保无效的，内地法院可以依照澳门特别行政区《商法典》第177条等澳门法律予以支持，但该澳门公司董事会已以书面方式说明该澳门公司对其担保的债务具有利害关系等情形除外。
【起草说明】本条是对港澳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的效力作出的规定。

依照香港《公司条例》第500条、第501条、第502条、第503条规定，公司未获其股东批准之前，不得为其董事的债务、其董事控制或其董事有关联的其他公司的债务提供担保。依照香港《公司条例》第513条规定，违反上述条款的情况下订立交易，公司可以主张其无效，但无法返还该交易项下的财产、该公司已经就该交易导致的损失获得弥补、不知情的第三方已付出对价取得权利且其会因该交易被无效而受到影响的情况除外。

依照澳门《商法典》第一百七十七条规定，禁止公司为他人之债务提供人或物之担保，但公司行政管理机关以说明理由之书面声明，表示公司对该债务有利害关系者，不在此限。

【法答网答疑】D2024062100231：境外公司为国内企业提供担保的，审理时是否应审查该境外公司关于担保事项的内部决议？

F2024120500001：境外公司为境内公司担保的，是否需要债权人审查境外公司就提供担保事项公司决议的情况？
20．【港澳公司注销后股东的责任】香港公司被剔除解散后，债权人未申请恢复公司注册，也未举证证明原股东存在未缴足所持股东款项、隐瞒真正行事人身份、刻意安插其控制的公司以逃避现有的法律责任或限制等可以刺破公司面纱的情形，迳行要求公司原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的，内地法院不予支持，但该香港公司为无限公司等情形除外。

澳门公司登记清算完结后，债权人以其对该澳门公司享有的债权未获依法处理为由，主张该澳门公司原股东承担责任的，内地法院可以依照澳门特别行政区《商法典》第三百二十五条等澳门法律予以支持。

【起草说明】本条是对港澳公司注销后股东的责任作出的规定。

依照香港《公司条例》第752条第（1）款，解散后的公司即丧失持有和处分财产的权利。债权人主张公司承担解散前已发生但尚未了结的债务的，应先依据香港《公司条例》第760条、第765条的规定申请恢复公司注册。恢复注册后，公司将被视为一直持续存在、不曾解散。综合香港法律关于被剔除解散的公司权利义务以及股东权利义务的法律规定及香港法院司法实践，如果已解散公司的股东未履行如实出资义务，则法院通常会判令其承担赔偿责任。在符合“刺破公司面纱”条件的情况下，法院亦可绕开已解散的公司要求该公司控制人承担责任。此时债权人应当举证证明该公司存在隐瞒真正行事人身份、刻意安插其控制的公司以逃避现有的法律责任或限制等特定情形。

依照澳门《商法典》第三百二十五条规定，如果股东在清算时未顾及公司的债务，则其须在公司消灭后对在收取的金额范围内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典型案例】粤港澳大湾区跨境纠纷典型案例：苏某兵诉詹某玲执行异议之诉案。

（2023）粤06民终11266号案。

（2025）粤19民终838号案。
【法答网答疑】D2025032400036：已告解散（被除名）的香港公司无法作为被告参与诉讼和仲裁，那么香港公司的债权人应当如何主张权利，能否直接起诉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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